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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规〔2023〕1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
《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

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现将修订后的《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

更工作的通知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 
2020 年 9 月 22 日印发的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规〔2020〕5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3 年 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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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

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 
 

为优化营商环境，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调整变更

的工作流程，有效衔接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管理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本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实

施意见》以及国家关于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

实际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后直至环境保护

设施竣工验收完成前，本市范围内建设项目发生调整变更时开展

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告表的审批和排污许可管理的相关工作。国

家已发布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，从其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在建设过程中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或

者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者一项以上发生变动，导致

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文件及其批复内容不一致的，建设单位应当

在变动实施前，对照本通知有关规定，分析是否属于重大变动并

按照相关工作流程执行。 

（一）经对照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，

符合国家发布的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或者本通知附件 1、2 所

列情形的，属于重大变动。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及本市现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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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有关要求，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类

别。在开工前或者变动部分开工前，依法重新报批调整变更后的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 

（二）经对照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意见，

不符合国家发布的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以及本通知附件 1、2

所列情形的，不属于重大变动。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（附件 3）

编制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，并在“上海市企事

业单位生态环境服务平台”上公示。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

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，应当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固定污染源，建

设单位应当在申请（变更）排污许可证时，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

递交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。 

三、本通知自 2023 年 1 月 28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 

 

附件：1. 建设项目（生态影响类）重大变动清单（2022 年版） 

2. 建设项目（核与辐射类）重大变动清单（2022 年版） 

      3. 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编制要求 

        （2022 年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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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建设项目（生态影响类）重大变动清单 
（2022 年版）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清单适用于以生态影响为主的建设项目，具体适用范围按

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生态影响类

（HJ/T394-2007）》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重大变动清单 

（一）性质 

项目主要功能、建设性质发生变化。 

（二）规模 

1. 主线长度增加 30%及以上。 

2. 设计运营能力增加 30%及以上。 

3. 总占地面积（含陆域面积、水域面积等）增加 30%及以

上。 

（三）地点 

1. 项目重新选址或建设地点发生变化。 

2. 项目总平面布置或主要装置设施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

影响显著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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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2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长度的

30%及以上，或者线位走向发生调整导致新增的振动或者声环境

敏感目标超过原数量的 30%及以上。 

4. 位置或者管线调整导致评价范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护

区、风景名胜区、一级和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，

或者在现有环境敏感区内位置或者管线发生变动导致不利环境

影响或者环境风险显著增大。 

（四）工艺 

施工、运营方案发生变化，导致对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

一级和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不利环境影响显

著增加。 

（五）环境保护措施 

施工期或运营期主要生态保护措施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调

整，导致生态和环境不利影响显著增加，或相关措施变动导致环

境风险显著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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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建设项目（核与辐射类）重大变动清单 
（2022 年版）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清单适用于以核与辐射影响为主的建设项目（不含输变电

项目）。 

二、重大变动清单 

（一）核技术利用项目 

1. 实质性变化：环评对应申请《辐射安全许可证》的活动

种类和范围发生变化（扩大或者升级）。 

2. 放射性同位素核素种类、射线装置参数发生变化后使环

境影响因子发生变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增加的。 

3. 使用场所位置变更（不含自屏蔽射线装置在原工作场所

内位置变化）或新增使用场所。 

4. 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变化或者工艺流程变化导致不利环境

影响增加的。 

（二）广电类项目 

1. 实质性变化：项目发射波段发生变化，电磁波方向和极

化方式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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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等效辐射功率增加 30%及以上。 

3. 项目中的辐射源位置发生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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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
编制要求（2022 年版） 

 
建设项目发生非重大变动的，应按照本编制要求，由建设单

位编制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。若建设单位没有

能力编制的，可以委托有能力的技术机构编制。 

一、变动情况 

简述环保手续的办理情况、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；阐述

主要变动内容（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生产工艺、环境保护措施

等），分析变动原因并判断是否属于非重大变动。 

二、评价要素 

明确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评价等级、评价范围和

评价标准等是否发生变化。若发生变化，予以更新并说明原因。 

三、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

针对建设项目变动前后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，分析污染物达

标排放的可行性并提出达标方案；项目变动后各环境要素的影响

分析结论是否发生变化；分析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危险物质和风险

源变化情况，分析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；明确建设项目竣工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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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保护验收、排污许可申请（变更）、留档备查等建设单位环境

保护主体责任落实要求。 

四、结论 

明确项目发生非重大变动后，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结

论是否发生变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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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28 日印发 


